
114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 

第2次聯繫會議紀錄 

壹、辦理時間：114年11月24日（一）下午2點 

貳、辦理地點：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

巷11號4樓會議室） 

參、主席：莊勝堯專員 

紀錄：李鴻基 

肆、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項目 列管事項 前次主席裁示 最新辦理情形 

1 有關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辦理六十

歲以上身心障礙

者於老人長期照

顧機構接受住宿

式照顧費用補助

試辦計畫，請各

機構配合辦理。 

臺北市老人福利機

構大多數床位屬養

護床，本計畫似僅

補助長期照護床，

將請老福科及身障

科就本補助計畫立

意及考量再做討

論，再提供具體說

明供參。 

 

本案已於114年8月15

日與本局身心障礙福

利科討論，該計畫預

計於  115年初修正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

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

助作業要點」第二條

第一項第四款部分文

字。 

經評估補助對象倘開

放養護型機構預算將

大幅增加，恐造成預

算排擠，爰建議維持

現行補助對象，倘養

護型機構住民遇有特

殊情形需協助，可再

轉請本局協助媒合資

源。 



主席裁示：本局身障科已多次說明並提供評估考量，本案先行

解除列管，並請身障科後續依衛生福利部住宿機構補助計畫，

研議是否有需通盤檢討之處。 

2 有關預告修正115

年度評鑑指標，

請各機構預作準

備。 

有關水塔水源之定

義及退伍軍人菌檢

測評核方式，本局

將另行告知。 

 

經本局於114年11月

14日召開評鑑指標修

訂會議，因中央新修

訂之評鑑指標尚未定 

案發布，且現行公告

版本指標 C16.並未要

求檢測退伍軍人菌， 

爰研議將本項指標刪

除，本局將於年底前

公告115年度指標內

容。 

主席裁示:115年預告指標修正 C2及 C10為偵煙式火警探測器，

請業務單位調查本市老福機構裝設情形，再行研議是否修正本

項指標；至有關機構建議安寧照顧納入加分項目一節，將於明

年度指標修正會議另行討論。 

柒、業務報告 

報告案一：有關本局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獨立倡導關懷方案，於倡導

關懷人至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內探訪住民時，機構依法不

得拒絕，本局前業於113年第2次機構聯繫會議宣導，請

各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專業協會 

說明： 

（一）依老人福利法第40-1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對入住老人福利機構，且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

者，得結合民間團體監督該機構之服務品質；該機構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本局業已新增低收入老人暨保護安置老人入住機構合作

契約書第6條第1項規定：「乙方於照顧長者期間，針對無

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者，應接受、配合或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辦理機構內處境不利老人之權益保障倡導服

務。」，故請各機構配合本局結合民間團體辦理之獨立倡



導關懷方案。 

（三）感謝現階段已合作之37間機構協助倡導關懷方案運行，

敬請尚未合作之機構多加支持倡導關懷服務。 

（四）本項目為評鑑加分項目且比照機構家屬/親友探訪流程運

作，期待能有更多機構加入響應。歡迎有意願參與本方

案之機構，可逕與協會聯繫合作相關事宜。【聯絡窗口：

(02)25677985 陳社工師】。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案二：依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6屆及第2次大會

及第2次臨時會會議決議，請本市養護型機構重視身心障

礙者個人物品管理，保障住民基本權益，請各機構配合

辦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本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評鑑指標 B27.提供服務

對象清潔(含身體、寢具及衣物)及翻身拍背服務情形(護

A)，機構須協助服務對象之儀容，提供足夠及清潔之寢

具及衣物，以保持服務對象服裝、儀容合宜且無異味，

先予敘明。 

（二） 有關失智症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住民常有穿著非本人之

衣襪，致有健康及衛生風險。常見疏失有住民衣物標示

不清、洗滌或收納過程分類不當、人員疏忽、缺乏標準

作業流程。 

（三） 請機構加強個人物品管理之規範及稽核，採有效、清晰、

不易脫落的標示方式，加強工作人員對住民衣物清洗分

類之重視宣導，本局將不定期查核相關辦理情形。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案三：有關本局辦理114年度本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評鑑

之成績結果及落點分析及115年評鑑結果呈現修正。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說明： 

（一） 本年度實地評鑑業於114年7月1日至7月10日完成，共計

評鑑7家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成績分布為優等計0家(0%)、



甲等1家(14.29%)、乙等計5家(71.42%)、丙等計1家

(14.29%)、丁等計0家(0%)。 

（二） 為使本次受評機構了解個別評鑑成績所處落點和分布趨

勢，針對本年度評鑑成績統計各領域指標分數，並說明

機構各弱項指標常見缺失，以利機構落實後續改善。 

（三） 為因應老人福利法第48條修正，評鑑結果將以合格及不

合格呈現；另本局已於114年10月21日補充公告有關114

年評鑑結果認定標準，將由原等第「優、甲、乙」認定

為合格，「丙、丁」認定為不合格，刻正辦理相關辦法

及計畫修正，修正後再另行通知各機構。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案四：有關本局辦理115年老人機構評鑑，請各機構踴躍提出申

請。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依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本局應每年辦理1

次機構評鑑，每一機構至少每四年接受一次評鑑。 

二、為因應 COVID-19疫情，109年至112年評鑑評鑑辦理情形

如下： 

（一）原109年應受評機構，延後於112年上半年完成評鑑。 

（二）原110年應受評機構，延後於112年完成評鑑。 

（三）原111年應受評機構，延後於113年完成評鑑。 

（四）原112年應受評機構，延後於114年完成評鑑。 

三、116年度評鑑家數預估將有55家，衡酌本局評鑑業務行政

量能及為維持作業品質，於112年完成評鑑之機構如申請

115年提前評鑑，評鑑資料檢視區間將縮少一年，說明如

下： 

（一）原109年應受評機構，於112年上半年完成評鑑之機構： 

1.115年評鑑資料檢視區間：111年7月至114年12月。 

2.116年評鑑資料檢視區間：111年7月至115年12月。 

（二）原110年應受評機構，於112年下半年完成評鑑之機構： 

1.115年評鑑資料檢視區間：112年7月至114年12月。 



2.116年評鑑資料檢視區間：112年7月至115年12月。 

四、爰社會局後續將函詢該梯次機構申請115年提前評鑑之意

願，倘116年受評機構家數過多，社會局將依機構實際表

現狀況，分配115年及116年受評機構家數。 

結論：因中央指標修正內容尚未明確，為避免116年受評機構須

大幅度調整資料準備方向，及衡酌本局評鑑業務行政量

能，請機構踴躍申請115年提前評鑑，本局將再調查各機

構申請意願，並作適時調配。 

 

報告案五：有關老人福利機構申請臨時看護補助，請機構配合提供

齊全申請資料。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 

說明： 

（一） 請機構依臺北市臨時看護補助要點第五點規定：「居住

於安置機構之申請人，由安置機構以公文代轉相關申請

文件向社會局提出申請」。  

（二） 請機構送件時，需檢附安置公文，並確認該公文說明已

加註「臨時看護得比照低收入戶資格辦理」之文字，倘

若無前述相關文字說明，得逕洽老福科討論以專簽形式

辦理，再做核銷。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另倘為社區個案(非為安置案)，可將

申請資料送至個案設籍之社福中心，由社福中心送件臨

時看護補助費用；另若非為緊急安置個案，可提供符合

低收/中低老津的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公文送件社工科提出

申請。 

 

報告案六：有關115年度老人收容安置補助總清查事宜，請各機構協

助配合辦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為辦理115年老人收容安置補助總清查事宜，請填寫全家

人口確認表及檢附相關證明後(全家人口確認表電子檔可

至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局網下載：銀髮族服務/長照服務民

眾專區/老人收容安置補助/附件下載/115老人收容安置

補助複查確認表)，於114年12月30日前寄回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2F 北

區)並註明「辦理115年老人收容安置補助總清查」。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案七：有關114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開始受理暨

提醒115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補助天數計

算方式，請各機構配合並提醒住民。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有關114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已開始受理，

補助資格為114年度入住機構滿180天以上且失能評估或

身障等級達中度以上者，每年可補助最高12萬元，申請

截止日至115年3月2日止。 

（二） 請各機構協助審查收件並寄至本局，按本局審查通過件

數支應每案150元之代辦獎勵費。若未及於115年3月2日

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 另針對115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補助，補

助計畫修正為，補助資格須自長照需要等級核定日起

（或身障證明效期內）計算補助天數，爰若機構住民有

尚未取得長照失能等級或身心障礙證明者，請各機構提

醒住民或家屬相關資訊或協助申請，以維護住民權益。 

結論： 

一、 本局現行 CMS 評估作業機制為每週提供名單予照管中心，

由照管中心排定期程依序辦理，倘機構反映評估等待時

間過長，亦得先行將名單提供予本局窗口，由本局統一

彙整後轉請照管中心協處。 

二、 因115年度計畫修正為，補助資格須自長照需要等級核

定日起計算補助天數，惟出院準備評估無法作為申請機

構式補助之文件，需等待出院後3個月始得複評，影響

民眾權益甚鉅，請業務單位向中央詢問具體操作方式，

並適時反應實務操作問題，本案納入列管。 

 

報告案八：有關本市保護安置個案申請一般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將

比照普通申請案件自受理申請案件日起生效，不予回溯

核列，請各開案單位留意個案福利補助申請進度。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據本局114年研商個管單位社工安置個案會辦流程及溢

領款追繳原則會議決議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老人

收容安置補助計畫」辦理。 

（二） 本局以往受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申請時，針對本局保護

安置個案，採自安置日起回溯核發補助。惟部分案件安

置日與送件申請日間距時間較長，致衍生溢領情形。經

本局檢討行政程序後，自114年5月起，保護安置個案已

比照一般申請案件之核定原則辦理，並依「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辦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計畫」第六點第一項核定

原則：「申請案以受理申請日生效（受理申請日係指：親

自送件至本局之當日、以平信郵寄本局收訖之當日、以

掛號郵寄之郵戳日）。」本局自114年5月起，保護安置個

案申請老人收容安置補助時係比照前開一般申請案件核

定原則辦理，不予回溯核列。 

（三） 如個案已取得福利身分，應提醒機構盡速提出老人收容

安置補助申請，以維護個案權益。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報告案九：有關保護安置個案於入住機構後，安置費用差額及耗材

費用之報價與核銷情形，為使核銷符合行政作業程序，

請各機構應確實提供相關單據，並函報耗材收費予本局

核定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本市「臺北市住宿式老人機構收費審查機制」及現行

實務情形，機構耗材收費各項目不得超過進貨價之1.15

倍，且各項收費標準需函報本局核定。 

（二） 另請各機構於核銷時，應依規定確實檢附相關單據進行

核銷。 

結論：本案併同討論案一及討論案二、本局將擬訂安置差額核

銷流程，爾後安置差額將採按季核銷，並請機構將核銷

單據等應備文件交由老服中心或社福中心彙整辦理。 

報告案十：有關近來因流感引發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案例增多，請

機構協助住民及工作人員施打流感疫苗，請配合辦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依本府衛生局114年11月3日北市衛疾字第11431437501號函

辦理。 

(二) 截至114年10月28日止，本市公費流感疫苗使用率已逾5成，

惟65歲以上長者、學齡前幼兒及醫事人員等重點族群接種

率仍偏低。 

(三) 請機構加強協助安排住民及工作人員施打流感疫苗，以維

護住民安全及照顧品質。 

結論：請機構配合辦理。 

捌、提案討論 

討論案一：關於每月住民安置費用差額明細、雜費補助明細相關事

宜。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祇福老人養護所、 

臺北市私立荷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每月住民安置費用差額未準時到帳且無法對帳、為減少

對帳手續的繁雜及不確定性。 

（二） 建議方向： 

每筆差額入帳都應加註住民姓名及月份、或是否可以提

供金額入帳明細等。 

結論：本局將以 E-mail方式，按季提供入帳情形，以利機構對

帳。 

討論案二：臨時看護費補助流程繁瑣可否簡化流程及低收與緊急安

置案申請需檢附資料繁多，可否研議減少附件。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法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1. 緊急安置機構長輩，因病住院(市立聯合醫院)期間，

需聘請24小時看護照顧，臨時看護費補助流程:申請



人，由安置機構以公文代轉相關申請文件，向社會局

社會工作科提出申請補助；另看護費差額由機構代墊

後，再向老服中心申請，老服中心送件社會局老福科

審核後再撥款給機構(約需1~2個月)。 

2. 低收安置長輩住院看護費補助流程:由中心送件社會

局社工科審核，差額再向社福中心申請&社福中心尋

求、取得社會資源後再撥款給機構。 

3. 低收與緊急安置案申請需檢附繁多附件相關資料。 

(二) 建議方向： 

1. 臨時看護費補助:由社會局直接給付醫院看護費，機

構不需代墊差額，以提高工作效率。 

2. 低收與緊急安置案申請:是否研議減少附件，部份文

件於公文中敘明即可。 

結論：本案請機構依報告案五申請流程辦理申請臨時看護費補

助。 

討論案三：有關申請老福/社福個案紓困差額費用申請流程相關事宜。 

報告單位：臺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目前發生每一個社福/老福的申請方式及流程各有不同，

無所依據，甚至發生2-5月之個案紓困費用11月10日迄今

尚未核發，經費往往與及時照顧需求息息相關，不宜延

宕或卡住無法請款，是否能建立清楚 SOP，讓照顧的機

構有明確依據的請款方式及流程。 

(二) 建議方向： 

 建請說明老福/社福個案紓困差額費用申請流程。 

結論：併報告案九結論辦理。 

討論案四：有關機構是否可選擇參與調費審查會議，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臺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機構提出收費調漲申請時，有先提出必備的相關資料，

但結果會跟機構預期的不一樣，是否有讓機構可以現場

說明的機會，跟委員面對面溝通。 

(二) 建議方向： 

建請收費調漲審查會議機構有權選擇是否參與會議。 

結論： 

一、 針對(一)現行每三年僅得調費一次；(二)因應國定假日

增加，請本局受理臨時調費申請；(三)機構代表應參與

調費審查會議之建議，本局將參考住宿式長照機構及其

他縣市受理老人福利機構調費查機制，通盤檢視後再予

研議。 

二、 另有關審查會議的機構代表，本局將研議於下次調費審

查會議，遴聘外縣市小型老福機構之業者，俾使機構代

表更能了解小型老福機構運作情形。 

討論案五：有關住宿機構照顧品質獎勵計畫申請4.3照護支援-智慧

照護推車審查結果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榮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針對上開計畫指標4.3項目，機構將儀器推給委員看，並

嘗試告知及操作給委員看我們如何測量上傳，但委員當

下直接一口否決說這不符合，且無了解機構如何測量、

機構要將資料呈現，委員也沒有看。 

事後詢問護聯系統廠商，廠商表示是沒問題的，接著又

了解到其他機構用相同照護推車、同一廠商，是有通過

的，讓機構覺得困惑。 

(二) 建議方向： 

建議是否委員能有共識審查標準。 

結論：倘機構針對該項指標有疑義，建議後續可於住宿機構照

顧品質獎勵計畫進行申覆。 

討論案六：有關115年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與衛生福利部修訂

之評鑑指標內容差異，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115年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係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109年修訂公告之指標訂定，另衛生福利部已刻正

修訂評鑑指標，兩者指標內容將有差異。 

(二) 建議方向： 

建立及提供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可自行選擇參加115年或

116年評鑑的機制。 

結論：本局後續將調查及統計機構申請115年提前評鑑之意願。 

討論案七：有關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指標項目 C5及 C6，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臺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一) 背景說明： 

有關指標 C5昇降機(電梯)設置情形及指標 C6無障礙浴

廁及洗澡設備之設置與使用情形，社會局前於102年已

協同其他局處協助機構完成無障礙替代改善方案，並取

得公文，先予敘明。 

(二) 建議方向： 

機構參加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時，環安委員應認同機

構提供之無障礙替代改善方案公文，非請機構提供無障

礙替代改善計畫。 

結論：請新常安及天恩於會後提供替代改善方案之相關文件，

本局將先行與環安委員共識討論。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16時） 


